
车辆加油合同

甲方（供应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油有限公司第八师石

河子市分公司新安加油站

乙方（购买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新安监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双方本着平

等互利诚实信用的原则，甲乙双方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油

有限公司第八师石河子市分公司新安加油站向乙方定点提

供加油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期限：从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油品质量标准：严格按照国标质量提供汽油和柴油。

三、定点加油的油品：92 号、95 号、0 号、35 号。

四、结算方式：

1、暂定价格为：92 号汽油：7.88 元/公升，0 号柴油：7.37

元/升，价格波动随行就市，若有变化根据市场行情而定。

2、结算方式为每月一个周期。甲乙双方核对本月内的加油

数量，确认加油金额，甲方向乙方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乙

方一次性付清。

五、供油方式：

1、甲方应按行业服务标准为乙方服务，24 小时提供加油服



务。

2、在油品资源紧张时期，甲方应优先给乙方提供油品。

3、乙方持加油凭证，在协议约定的加油站加油，加油员加

油商时应逐一核对加油站凭证信息。如有异议的不予办理加

油业务。

4、车辆定点加油采用乙方加油卡管理方式，每升优惠 0.15

元，乙方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于甲方办理充值业务。

5、加油卡若发生遗失，乙方须根据甲方提出的要求及时办

理挂失手续并清算卡内资金，同时应甲方单位要求，给予补

办新卡。

6、乙方应拒绝甲方正常加油以外的其他要求，不得用加油

卡购置其它物品或换取现金。

六、不可抗力及免责事由：

在履行协议过程中，如遇不可抗力，造成该协议不能继续

履行的，经甲乙双反再行协商，达成补充协议，该补充协议

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七、甲方必须严格履行以下承诺：

1、稳定油源渠道，保证油品质量，正常情况下不断油、不

销售不合格产品。

2、计量用具符合国家有关标准、不短斤少量。

3、认证落实防火安全责任制，确保加油车辆安全，因安全

问题造成车辆损失的，因负赔偿责任。



八、违约责任：

1、甲方供油存在计量不足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应补足油

量或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2、乙方未按上述约定付款。甲方有权终止供油协议，并追

究对方的违约责任。

3、甲方加油人员弄虚作假使乙方蒙受损失的由甲方赔偿其

损失。

4、乙方车辆在甲方处加油，应遵守甲方的安全规定。如有

违规，甲方拒绝向乙方车辆加油，如出现安全事故，造成损

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5、如双方发生的违约，不能达成调解协议的可向司法部门

提起诉讼。

九、协议的效力及其他规定：

该协议一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立即生效，双方均应信守，任

何一方不得反悔或违约，否则由责任方向对方按实际损失赔

偿违约金。

十、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